中促会[2008]第015号

关于做好总结和表彰工作的补充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民营科技促进会（协会、联合会）并报民营科技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本会各位理事：

据科技部最近发布的统计，至2007年末我国民营科技企业达到16.2万家，当年技工贸总额达到9.8万亿元（2007年我国GDP为24.6万亿），技工贸收入比上年增长29.3%，上交税金比上年增长35.4%。可见民营科技企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作用和发展潜力。做好三十年的总结，发扬成绩、交流经验，再创辉煌，是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有关民营科技工作的总结和表彰，我们已于今年6月30日中促会 [2008]第011号文“请协助做好今年下半年民营科技工作的通知”和7月10日中促会[2008]第012号文“关于申报民营科技发展贡献奖的通知”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单位抓紧时间做好有关工作。为了便于大家选准对象和工作的顺利进行，补充通知如下：
1、为了表彰为国家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民营科技企业家、民营科技工作者和促进民营科技发展的管理工作者，经科技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批准，设立了我国民营科技发展贡献奖。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为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再创辉煌，在过去民营科技贡献奖的基础上，今年特地宣扬多年来为民营科技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副部以上的领导（功勋人物），表彰荣获杰出贡献奖的司局级领导、优秀民营企业家。
2、杰出贡献奖的评选程序：
(1)杰出贡献奖在原有贡献奖的基础上进行，从已获贡献奖（包括已获过去民营科技创新奖、奉献奖、创新奖）的人士中优选。（极少数未获前述奖的特别优秀人士，要推荐为杰出贡献奖时，必须先报贡献奖）。杰出贡献奖推荐名额：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推荐1至2名地司级干部（包括离退休干部）和1至3名优秀企业家；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各推荐1名地司级干部（包括离退休干部）和1至2名优秀企业家。
(2)请各有关单位预选少数最优秀者通知他们可以申报杰出贡献奖，自愿申报（见后附申报表）。申报材料经你们审查后推荐给我会。

(3)我会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者的业绩进行评审并上网公示无异议者，最后定为中国民营科技发展杰出贡献奖获奖人。

3、中国民营科技发展功勋，只对30年来为我国民营科技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副省（部）以上的领导人（包括已离退休的）。这不要自己申报，类似中央电视台每年感动中国节目一样，民间社团、单位等推荐。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析选定你省（区、市）为民营科技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导干部，通过其秘书和负责民营科技工作的干部（包括老干部），填写被推荐领导在民营科技发展上的功绩。我们根据各地送来的材料组织评委会进行评审。
4、我会拟定于今年末在北京举办中国民营科技发展高峰论坛和颁发我国民营科技发展功勋奖和杰出贡献奖。随后编辑出版中国民营科技三十年功勋谱经典文献，宣传我国民营科技发展成就和功勋人士、荣获杰出贡献奖、贡献奖的企业家和优秀干部、科技专家。
上述工作，请予协助。

联系办法：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2143信箱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573743、68598255

传真:010—68598033

邮箱：cansorg@sina.com
网站：www.china-mykjqy.com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二○○八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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